广西壮族自治区

资源县民政局文件

资民发〔2022〕3号


资源县民政局关于开展全县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2021年度检查的通知
各全县性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各全县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依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资源县民政局将对全县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2021年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请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及时通知所主管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按规定要求和期限填报年检材料，并对年检材料进行审查，作出初审结论。接受年检是社会组织的法定义务，年检结论关系到社会组织的社会信用、税收优惠、等级评估、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重大权益，各全县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要高度重视年检工作，填报年检材料务必要做到真实、准确、完整。
全县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于2022年5月31日前，按要求将全部年检纸质材料报送资源县民政局综合股，资源县民政局将通过抽查审计、实地检查、书面抽查等方式，按一定比例对社会组织提交的材料进行抽查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和日常管理中发现的问题，综合研究确定社会组织年检结论。对虚假填报和未按期报送年检材料的，我局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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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资源县本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2021年度检查须知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的规定，资源县民政局将在2022年5月31日前对资源县本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2021年度检查。

一、年度检查对象

（一）2021年12月31日前在资源县民政局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

（二）2021年6月30日前在资源县民政局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年度检查内容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执行有关政策情况；

（二）登记事项变更及依法履行登记手续情况；

（三）按章程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四）党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开展情况；

（五）是否存在违规收取费用情况和违反规定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情况；

（六）财务状况、资金来源以及使用情况；

（七）负责人和从业人员情况；

（八）办事机构和分支（代表）机构设置情况；

（九）其他需要检查的有关情况。

三、年度检查时间

从下发通知之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如需进一步调整报送材料时间，资源县民政局将另行通知。

四、年度检查步骤

年度检查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网上填报年检材料，提交登记管理机关预审：

参检单位在广西社会组织网（http://shzz.mzt.gxzf.gov.cn/），“我要办—社会组织网上年检年报”栏目进入年检登录界面，通过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网上年检系统（首次参加年检的用户需先注册后才可登录系统）在线填报《2021年度检查报告书》并提交，登记管理机关对参检单位的年检材料进行网上预审，并在年检信息平台反馈预审情况。参检单位应及时登录年检系统查询年检预审情况，对预审提出的问题及时更正或作书面说明（补充佐证材料）。
第二步，报业务主管单位初审：
网上预审通过后，参检单位要及时将《2021年度检查报告书》打印成纸质文本，经法定代表人签字、财务负责人签字、加盖社会组织公章后，将《2021年度检查报告书》及相关材料送业务主管单位初审作出结论并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公章。

第三步，前往民政年检窗口现场年检：
网上预审通过并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加盖公章后，参检单位须在2022年5月31日前，前往资源县民政局提交年检纸质材料。地址：资源县民政局三楼。

提交材料如下：

1.《2021年度检查报告书》（原件双面打印，建议一式两份，其中县民政局留存一份，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后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公章，有需要的社会组织可多备；）。
2.《财务审计报告》（原件一式两份，须自行委托有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年度财务审计。）。

3.《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副本）、本组织公章。

4.全县性行业协会商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2020〕2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桂政办发〔2020〕58号）和《民政部关于在行业协会商会领域组织开展“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民发〔2021〕18号）要求，结合年检工作开展，围绕“减免一批收费、降低一批收费、规范一批收费”主要任务要求进行专题部署研究，对本单位的涉企收费进行全面梳理自查，并在年度检查报告书有关工作情况表中，如实填写本单位涉企收费、减免措施和减免金额等事项内容。

5.已脱钩的全县性行业协会商会：按照《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资〔2017〕86号）要求，在提交年检材料前编制包括国有资产和暂按国有资产管理的资产在内的资产报告，并在网上填报数据，将年度资产报告书打印后经法定代表人签字、财务负责人签字、加盖印章后和年检材料一起报送。

6.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材料，例如网上初审中需整改、补充说明的有关材料。

五、年度检查工作相关要求

（一）为确保年检材料顺利填报，参检单位可于年检系统开放前登录广西社会组织网，点击“表格下载”，下载《2021年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2021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提前熟悉填写内容、填写要求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二）参检单位待年检系统正式开放后，必须如实填写《2021年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2021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负责，如发现报告材料不实，将视情节依法处理。

（三）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认定标准参照民政部2020年度检查有关通知要求。

（四）参检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年度检查工作，并在年检期间，及时注意关注广西社会组织网的通知公告栏或资源县民政局发布的有关年度检查的最新通知内容和要求，以免贻误工作。

（五）年度检查结果信息公开。年度检查工作结束，资源县民政局将通过广西社会组织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分批公示年检结论，公示后确定的年检结论可在广西社会组织网“我要查—年检结果查询”栏目查询，请各社会组织及时关注。

（六）对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予以撤销登记并公告。

（七）逾期未到民政窗口提交年检材料且无正当理由的，将视同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进行处理。

（八）联系方式

年检联系方式：0773-4319595
年检技术服务咨询专线：4000628100



